说明
致：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

[bookmark: _GoBack]2025年10月17日，贵司作为甲方，本司作为乙方，就贵司收购【渤海银行北京分行对北京国美电器有限公司的单笔不良债权资产】签订了《房地产评估委托协议》(合同编号：北京资产(采购)字〔2025〕第0203号)，约定由本司提供评估服务，评估服务内容为对抵押物出具房地产评估报告，并明确快速处置变现后的净值，要求列示处置过程中的税费。

合同第五条第1款约定，本合同项下评估费用为出具评估报告【15,000】元(含税)。除上述费用外，甲方不再向乙方支付任何费用。乙方因完成本项服务发生的差旅费、食宿费以及其他相关费用等自行承担。 

合同第五条第3款约定，如本合同约定事项非因乙方原因终止，按照如下原则支付费用：乙方已完成现场核查工作，尚未形成电子版报告，经甲方认可，支付结算费用的【10】%;乙方已完成电子版报告，经甲方认可，支付结算费用【50】%;若乙方已出具正式盖章版报告，但项目最终没有实施，支付结算费用的【80】%。

目前，本项目因非本司原因终止，本司已出具正式盖章版房地产评估报告，且经过贵司认可。贵司应支付已出具正式盖章版报告阶段费用的80%，即评估费12,000元（含税）。

上述评估费支付完毕后，本项目《房地产评估委托协议》项下再无其他费用。

顺颂商祺！
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           2026年3月31日
